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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（场）管委会，县各委办局，县各直属单位：
　　《关于扶持外资外贸企业发展的意见》已经县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　　泗阳县人民政府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4年6月7日
 
 
 
关于扶持外资外贸企业发展的意见
 
　　为加快实施外向带动战略，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，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特制定本意见：
　　第一条鼓励外资企业增资扩量，对工业类外资企业年度注册或增资100万—500万美元、501万—1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以上，且当年全部到帐的企业，分别按当年到帐额的5‰、8‰和10‰给予奖励，单次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。外资到帐的验资费用和所缴纳的印花税由县财政予以全额奖励，实行先缴后奖。投资性的外资企业和异地整体搬迁外资企业，被上级商务部门认定为新到帐外资的，同等享受上述奖励政策。非工业类外资项目按照工业类项目标准的80%奖励。
　　第二条支持外贸进出口企业做大做强，对生产型自营进出口企业（含其注册的外贸公司）当年进出口50万—500万美元、且比上年增幅超过20%，或初次自营进出口50万-500万美元的，每进出口1美元奖励0.015元人民币；501万-1000万美元、且比上年增幅超过15%，或初次自营进出口501万-1000万美元的，每进出口1美元奖励0.025元人民币；1000万美元以上、且比上年增幅超过10%，或初次自营进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，每进出口1美元奖励0.04元人民币。
　　第三条 有序发展外贸公司，对经商务部门批准的年出口额达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贸公司给予奖励。其中，3000万美元以下部分，每出口1美元奖励0.02元人民币； 3000万美元以上部分，每出口1美元奖励0.03元人民币。
　　第四条 扶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，对获得国家和省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扶持、且年内进出口总额3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，县财政按1:0.5给予配套奖励；300万美元以上（含300万美元）的，县财政按1:1给予配套奖励。
　　第五条支持企业参加各类展会，对参加由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单位组织的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的企业，县商务局积极争取省财政摊位费奖补资金；参加由县商务部门组织的经贸洽谈会等贸易活动的企业，县财政给予摊位费60%的奖补。省、县不重复奖励。
　　第六条鼓励企业境外注册商标、申请专利，对当年在境外成功注册商标或申请专利的费用给予50%奖补，单次奖补资金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。
　　第七条支持企业依托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，对加入电子商务平台，当年有自营进出口实绩的企业，依据实绩给予一次性入网费奖补资金，最高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。
　　第八条鼓励企业建设厂房，对发展潜力大、市场前景广、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企业，经开发区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认定后，可由开发区先期注入资金、代建厂房，由企业在投产后3年内按建设成本价分期付款予以回购。租赁台商集聚社区标准化厂房的外资企业，凡新建单体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0万美元以上、注册资金300万美元以上且当年全部到账的，三年内租金按50％奖返；新建单体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、注册资金500万美元以上且当年全部到账的，三年内租金全额奖返（租金奖励政策待固定资产投入到位后兑现）。
　　第九条给予企业厂房租赁优惠，对入驻台商集聚社区的外资企业，注册资本新增部分超过200万、300万、500万美元且当年全部到账的，三年内厂房、公寓租金分别享受9折、8折、7折优惠；对年纳税额达到200元/平方米、300元/平方米的，分别给予50%、100%的租金奖励。
　　对符合奖补条件的外资外贸企业，按季度组织申报，1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审核、公示和奖补资金兑现。以前出台的政策，与本文件相抵触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本文件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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